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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2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 2022-008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公开挂牌转让迪耳药业25%股权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经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9日召开

的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通过，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以不低于评估价值 39,747,229元（人民币，下同）的挂牌价在浙

江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耳药业、标的公司）25%

股权。截至 2021年 12 月 27日首次挂牌期满，金华康恩贝尚未征集到上述股权的意向受让方。

为继续推进股权转让事项，根据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相关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依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和公司有关制度决定，将上述股权挂

牌转让底价调整至评估价值的 90%，即金华康恩贝以不低于 35,772,506元的挂牌价继续转让迪

耳药业 25%股权。2022 年 1月 25日，迪耳药业的控股股东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南亚洲制药，持有迪耳药业 52.73%股权）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摘牌受让迪耳药业 25%

股权，成交价格为 35,772,506 元。 

2、2022年 1月 29 日，金华康恩贝与海南亚洲制药签署了《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 25%股权

交易合同》。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金华康恩贝将不再持有迪耳药业股权。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有利于公司聚焦主业、集中资源发展中药大健康产业，同时及时处置低效资

产、回笼资金，经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

式转让所持有的迪耳药业 25%股权。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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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93 号《资产评估报告》，迪耳药业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58,988,914.30 元，金华康恩贝持有迪耳药业 25%股权的评估价

值为 39,747,228.58 元。综合考虑资产评估结果及市场和迪耳药业等情况，同意金华

康恩贝以不低于 39,747,229 元的挂牌价在浙江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迪耳药业 25%股

权；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和

公司有关制度决定和办理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股权转让本次和后续在产权交易所公开

挂牌所需的有关事宜，根据公开挂牌成交情况签署标的股权转让交易的有关合同（协

议）以及相关文件，及办理完成此项交易有关的各项手续等。 

截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首次挂牌期满，金华康恩贝尚未征集到上述股权的意向

受让方。为继续推进股权转让事项，根据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相关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依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和公司有关制度决定，将挂牌转让底价调整至评估价值的 90%，即金华康恩贝以不

低于 35,772,506 元的挂牌价继续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迪耳药业 25%股

权，其余挂牌条件与首次挂牌条件保持一致，二次挂牌期自 2021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 月 25 日。（有关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1月 30日和 12月 28日披露的临

2021-075号《关于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公开挂牌转让迪耳药业 25%股权的公告》、临

2021-087号《关于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公开挂牌转让迪耳药业 25%股权的进展公告》）。 

2022年1月26日，金华康恩贝收到浙江产权交易所出具的《挂牌项目信息反馈

函》，经审核后向浙江产权交易所回复了《意向受让方竞买资格确认函》，对海南亚

洲制药作为唯一意向受让方且资格确认意见无异议。同日，浙江产权交易所指定账

户收到海南亚洲制药就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事项支付的保证金400万元，海南亚洲制药

被确认为本次产权交易受让方。2022年1月29日，金华康恩贝与海南亚洲制药签署了

《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25%股权交易合同》，成交金额为二次挂牌底价35,772,506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金华康恩贝（为本公司控股 97.69%的子公司） 



3 
 

（二）受让方概况 

1、名称：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成立时间：1991 年 8月 5日  

4、注册资本：人民币 34,560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620001936F  

6、法定代表人：魏宝康 

7、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一横路 18号   

8、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药片剂、胶囊剂、冲剂、人工牛黄。（一般经

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海南亚洲制药 99%股权，四

川金石东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海南亚洲制药 1%股权。  

10、财务状况：海南亚洲制药 2020 年末总资产 89,243.29 万元、净资产

79,015.40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518.93 万元、净利润 9,813.86 

万元（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海南亚洲制药总资产 88,309.71

万元、净资产 78,800.18 万元，2021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6,992.33 万元、净

利润 8,648.72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11、关联关系：海南亚洲制药与本公司、金华康恩贝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1147288897Y 

3、住所：浙江省金华市金衢路 128 号 

4、成立日期：1996 年 4 月 5 日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6、经营范围：药品生产（具体项目详见《药品生产许可证》）； 食品生产；食

品经营（以上范围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药用辅料、化学试剂、医药化工中间

体（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监控化学品）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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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且无需前置审批的经营项目） 

7、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27.33 52.7332 

2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50.00 25.0000 

3  张永高 163.35 16.3353 

4  何天立 19.42 1.9415 

5  楼晓峰 15.00 1.5000 

6  姜国平 8.40 0.8400 

7  王莉岚 6.50 0.6500 

8  陶致德 5.00 0.5000 

9  舒和平 5.00 0.5000 

8、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 10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153.37 9,560.42 

净资产 6,303.01  5,901.00 

项  目 2021 年 1-10 月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8,344.42 9,159.22 

利润总额 493.19 904.36 

净利润 377.50 821.40 

注：评估基准日 2020年 12月 31日的财务报表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天健审[2021]9941 号的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2021 年 1-10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其他有关标的公司的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披露的临 2021-075 号

《关于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公开挂牌转让迪耳药业 25%股权的公告》内容。 

 

四、标的公司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21〕693 号《资产评估报告》，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28464834-c136176667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779733733-c136176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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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耳药业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58,988,914.30 元，与账面价值 59,009,999.57 元相比，评估增值 99,978,914.73

元，增值率 169.43%。金华康恩贝持有迪耳药业 25%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39,747,228.58

元。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合同双方 

1、转让方（甲方）：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受让方（乙方）：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转让标的 

1、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 25%股权（以下简

称“转让标的”）； 

2、甲方就其持有的转让标的所认缴的出资 250 万元人民币已经全额缴清； 

3、转让标的上未作过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在该产权上设置质押、或

任何影响产权转让或股东权利行使的限制或义务。转让标的也未被任何有权机构采

取查封等强制性措施。  

（三）转让方式 

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已于 2021年 12月 28日经浙交所通过浙交汇平台公开挂牌，

挂牌期间只产生乙方一个意向方，由乙方依法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 

（四）转让价格、价款支付时间和方式及付款条件 

1、转让价格：根据公开挂牌结果，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大写）

叁仟伍佰柒拾柒万贰仟伍佰零陆元整，即：人民币（小写）35,772,506 元（以下简

称“转让价款”）转让给乙方。乙方被确定为受让方后，其按照甲方和浙交所的要求支

付的竞买保证金在扣除其应交交易服务费后的余额转为转让价款的组成部分。  

2、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1）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汇入指

定账户； 

（2）本合同转让事项如需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的，则乙方报名时所交竞买保证

金及其在本合同订立后打入的全部价款资金均作为乙方的履约保证金，待转让事项

获得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转为转让价款。乙方向资金结算指定账户支付交易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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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视为乙方履行本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的付款义务。 

3、转让价款的清算及划转方式： 

在浙交所向甲乙双方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5 个工作日内，由浙交所通过“浙交

汇”平台将全部转让价款划入到甲方指定账户；  

4、在浙交所向甲乙双方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前甲乙双方产生争议的，双方均不可

撤销的同意浙交所可暂缓合同项下款项和费用的收取或支付等行为，待双方达成书

面一致意见或经诉讼仲裁等生效法律文书作出明确后照其办理。  

（五）产权交易费用的承担 

在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产权交易费用，包括产权变更、过户等

相关税费及其他费用，由甲乙双方按国家有关规定各自承担并自行办理有关事宜。 

（六）标的企业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方案 

标的企业原有债权债务由本次产权交易转让完成后的标的企业承继。 

（七）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六、交易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 

1、有利于聚焦主业，符合公司战略要求 

公司专注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而迪耳药业发展缓慢，未来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子公司金华康恩贝继续参股迪耳药业缺乏战略意义。因此，将子公司参股迪耳

药业 25%的股权转让有助于公司瘦身健体，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发展中药大健康产

业，符合公司聚焦中医药主业做大做强的战略规划。  

2、及时回笼资金，降低投资风险  

鉴于外部政策、市场变化和整合的不确定性等，将子公司参股迪耳药业 25%的股

权转让有利于公司及时回笼资金，降低投资风险，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本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二）主要影响   

1、业务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以中药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业务的竞争优势和能力不会构成

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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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产生的损益影响 

因成交价格 35,772,506 元较截至本公告日金华康恩贝持有迪耳药业 25%股权的

账面价值 33,851,862 元（未经审计）高出 1,920,644 元，因此本次交易对公司没有造

成损失，也没有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七、其他事项说明  

1、经协商一致，金华康恩贝按持股比例应享有的迪耳药业 2021 年度净利润将

与受让方海南亚洲制药另行签署备忘录，通过迪耳药业分红方式实现。 

2、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迪耳药业债权债务处置和员工安置问题，迪耳药业职工

劳动关系不因本次转让发生改变。 

3、本次股权资产采用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八、上网公告附件 

1、金华康恩贝与海南亚洲制药签署的《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 25%股权交易合

同》。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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